高雄市106年度中等學校體促盃自由車錦標賽競賽規程
1、 依    據：本競賽規程奉行106年1月25日高市教健字第10630457500號函辦理。
2、 宗　　旨：推展自由車公路賽及登山車越野賽運動風氣，促進全民體育，培養優秀競技選手，提升高雄市自由車運動水準。
3、 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4、 主辦單位：高雄市中等學校體育促進會（高雄市立小港國中）
5、 協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體育會、高雄市林園自行車運動協會
6、 承辦單位：高雄市立林園高中
7、 比賽日期：公路車賽民國106年11月2日(四)上午08:00-下午4:00
            登山車賽民國106年11月3日(五)上午08:00-下午4:00
8、 比賽地點：公路車賽:高雄市大坪頂(熱帶植物園)
  登山車賽:高雄市大坪頂登山車場地
9、 參加單位：報名以學校為單位，各學校每一組別只限報名一隊參賽。
10、 參加資格：
1.學生選手校籍需在其代表之單位內設籍方可參加，若學生證未蓋106學年註冊印或貼註冊章者不得參加。
2.出場比賽時學生必須攜帶學生證，以備查驗，否則不得參加賽事。
3.每位選手僅可選擇一隊參加，如有發現橫跨兩隊(含所屬縣市)報名，將取消參賽資格。
4.未符合其規定，取消其資格。
十一、分　　組：
	組　　別
	資　　格

	國中男子組
	13~15歲，民國93~91(9月後)年出生者、高雄市校籍

	國中女子組
	13~15歲，民國93~91(9月後)年出生者、高雄市校籍

	高中男子組
	16~18歲，民國91(9月前)~88年出生者、高雄市校籍

	高中女子組
	16~18歲，民國91(9月前)~88年出生者、高雄市校籍


十二、比賽項目：公路項目一圈3.3公里、登山車一圈1公里
	項　　　目
	國中男子組
	國中女子組
	高中男子組
	高中女子組

	公路個人繞圈賽
	9圈
	7圈
	18圈
	13圈

	公路個人計時賽
	1圈
	1圈
	1圈
	1圈

	登山越野賽
	7圈
	5圈
	13圈
	10圈


十三、報名辦法：
1.各項目人數限制。
	項　　　目
	國中
男子組
	國中
女子組
	高中
男子組
	高中
女子組

	
	出場人數
	出場人數
	出場人數
	出場人數

	公路個人繞圈賽
	15人
	15人
	15人
	15人

	公路個人計時賽
	3人
	3人
	3人
	3人

	登山越野賽
	15人
	15人
	15人
	15人


2.需填妥【報名表】、【切結書】、【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】於規定報名時限內郵寄至本校，報名資料不全者、將不予受理，視同未報名。大會將不接受臨時或追加報名，請報名單位謹慎報名，以免影響選手權益。報名地址：832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481號、高雄市立林園高中體育組收，電話：07-6412059#350楊煥榮組長 0921-273271黃晉隆教練。
3.請先將報名表電子檔寄 m6439727@icloud.com.tw (紙本再郵寄至林園高中體育組核對名冊)。
4.免報名費。
5.依國際自由車總會（UCI）安全條例之規定，凡參加競賽型比賽之選手，必須自行辦理保險，大會將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。
十四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6年10月23日（一）止受理報名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十五、報到與領隊會議

辦理報到:
1.報到日期與地點：106年11月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05:00~06:00
高雄市林園高中勵志樓三樓會議室報到。
2.各隊必須派代表或委託他人協助領取參賽用品與填寫參賽確認單，當天未完成確認者不得參加比賽。
領隊會議：
1. 日期與地點：106年11月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06:00，

高雄市林園高中勵志樓三樓會議室報到。
2.各隊必須派代表或委託他人出席領隊會議，以免選手權益受損。
十六、錄取名次：
(一)各組皆錄取前六名。
(二)獲得前六名選手頒發獎狀。
(三)各組優勝單位指導教師之獎勵，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4年11月26日高市教健字第
    10437931100號函辦理敘獎。
(四)承辦工作人員表現優異者，依「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案件處理要點」辦理敘獎。
(五)如有冒名頂替或偽造證件經查證屬實者，送教育局依法處理，並取消其參賽成績。
(六) 團體總錦標：各組分別錄取優勝前三名隊伍頒發。各組各項取前六名，給予7、5、4、3、2、1計分，積分最多為該組冠軍，如有兩單位積分相同時，則以在競賽中所獲得金牌數最多者為先，如金牌數相同，則以銀牌數多寡判定之，餘此類推，若完全相同不能判定時得並列，其所遺留之名次不遞補。
(七) 國中組、高中組團體總錦標分數分開計算。
(八)本次高雄市中等學校體促盃自由車錦標賽成績將列為106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遴選名單，遴選項目:公路個人繞圈賽、公路個人計時賽及登山車越野賽。
十七、器材服裝規定：
1. 競賽時須穿著比賽服裝(車衣、褲)、須戴符合安全標章的自由車專用安全帽，裝備不合規定者，不得出場比賽。
2. 個人計時賽項目可使用休息把、計時車，但不得使用蝶輪、刀輪及高於80MM板輪。
3. 依據UCI規定青年組選手齒輪比，每一個迴轉不得超過7.93公尺。
4. 車輛檢查不合規定者，不得參加比賽。
十八、頒獎典禮：
若舉行頒獎典禮，頒發前三名，前三名優勝選手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與運動鞋親自出席頒獎典禮，無故不到者，將依照大會規則之規範進行沒收獎勵，也不予遞補。頒發團體總錦標，優勝隊伍務必派一位代表出席頒獎典禮，無故不到者，將依照大會規則之規範進行沒收獎勵，也不予遞補。
十九、申　　訴：
程序─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，於30分鐘內，簽字以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並以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，提出申訴，同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整，申訴不成時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基金。不得當場質詢裁判，以維競賽之進行。
二十、規　　則：
1. 一切遵循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最新修定之自由車規則（公路賽、登山車賽規則及大會特別規則）。
2. 公路車項目隊車不得隨行，如有機械故障需於維修點進行維修，維修點分兩點。
3. 登山車越野項目保障上屆105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錦標賽登山車越野賽前六名選手至最前排。
二十一、經費由中等學校體育促進會106年編列預算支付。
帶隊教師（教練）、裁判人員與工作人員， 11月 2、3 日依秩序冊准予公假派代（106年1月25日高市教健字第10630457500號函）。
二十二、本辦法經教育局核准後實施。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公佈之。
高雄市106年度中等學校體促盃自由車錦標賽路線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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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高雄市106年度中等學校體促盃自由車錦標賽
	

	
	報  名  表

	
	隊名：　            組別:  ( 國中男子組  (國中女子組  (高中男子組  (高中女子組

	
	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電話：

	
	領隊：　　    　  　教練：　  　       　管理：　　     　　隊長：

	編號
	姓名
	出生
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公路繞圈賽
	公路個人計時賽
	登山越野賽
	公假函
	就讀學校或服務單位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切    結    書
 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同意參加「高雄市106年度中等學校體促盃自由車錦標賽」，於比賽期間，如發生意外情事，與  貴校無關，一切損失與責任，均由立切結書人負責，並願意放棄申訴抗辯權。
此致
高雄市立林園高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
 身份証字號：
 地      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106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學校戳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